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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洪雅玲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54

傳真：(02)29690187

電子信箱：AC189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10403817號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八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JVF9G6）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辦理「第17屆亞太資

優教育會議」，請協助公告並轉知所屬教師報名參加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1年3月3日師大特教字第

111100515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研討會主旨藉由國際學者專題演講與專題論壇交流分

享，擴展教師與教育人員國際視野；邀請國內外資優教育

工作者發表論文，增進我國教師教學經驗交流，以促進未

來更多元的學術交流管道及臺灣資優教育優質發展。

三、研討會辦理相關訊息臚列如下：

(一)大會主題：兼容殊異、適性揚才（Embracing 

Diversity, Blooming Talents）。

(二)大會網址：https://www.apcgtaipei2022.org/。

(三)會議時間：111年7月7日（星期四）全日至7月10日（星

期日）上午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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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辦理方式及地點：採實體會議及視訊會議併行辦理，並

將因疫情發展滾動調整。

１、實體會議地點：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綜合

大樓與博愛樓（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

號）。

２、視訊連結皆以電子郵件寄發。

(五)參加對象：大專院校教授與學生、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現

職教師及教育相關人員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1年5月31日（星期二）為止至全

國特殊教育資訊網，點選「研習報名/大專特教研習」並

「分四天報名」，網址如下：https://special.moe.

gov.tw/study.php?unit_type=2。報名時請務必於「備

註」欄上註明「線上」或「實體」與會。

四、無論是否申請實體與會，視訊連結皆會以電子郵件寄發。

另因應疫情變化，若有取消、改期、臨時更改會議形式，

將以電子郵件寄發通知，報名時請務必留取正確電子郵件

信箱。

五、全程出席者將於研習後線上核發28小時研習時數（分4天核

發），參加半天者核發4小時研習時數，歡迎全程參與。

六、本局同意報名並錄取之教師公假登記與會。

七、如有疑義，請洽承辦人林燁虹助理/劉宛瑄助理，電話：

02-7749-5047/02-7749-5046，電子信箱

apcgtaipei2022@gmail.com/ fei0626@ntnu.edu.tw。

八、檢附本案研討會計畫書乙份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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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16


